	申          請          人
	姓         名
	任教單位

	
	
	

	
	職級
	本校授課時數
	              □   是
兼學術行政職務

              □否

	
	
	           小  時
	

	
	本人未在職進修、已授滿本校基本授課時數、未違反本校不得在校外兼課之其他規定，並符合：
□  1.一年內獲有本校「獎勵教師研究辦法」點數達1.5點者。
            □  2.一年內在本校開設推廣教育班之管理費、水電費及場地費總額達2萬元(含)以上者。
            □  3.一年內曾獲教學或服務與輔導評鑑傑出或優良者。
            □  4.一年內有承接教育部獎補助計畫型獎助專案計畫者。
            □  5.因特殊情況經專案簽請核准者。
【備註：校外兼課只需符合上述條件之一，並僅需會簽符合條件之承辦單位即可。】

	校    外    兼    課
	校         名
	學         系
	任教科目

	
	
	
	 

	
	兼課學年度及學期
(上、下學期請分開申請)
	授課時段
	每週授課總時數

	
	          學年度 

 第          學  期
	星期：

時間：
	           小  時

	申請人
	
	學務處
	

	任教單位主管
	
	研發處
	

	院       長
	
	
	

	兼職單位主管
	(未兼職務者免會)
	人事室
	

	教務處
	
	校長
	


通過前學年度評鑑結果者，始得申請。         申請日期：
備註：
1、本表依「景文科技大學教師聘約」第九條及「景文科技大學專任教師校外兼課處理要點」規定辦理。

2、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課應通過前學年度之教師評鑑。為請配合學期制，兼課者第1學期於7月31日前，第2學期於12月31日前完成申請及核准程序，且兼課時數每週不得超過4小時。

3、本表簽核完畢後請送回人事室備查。
景文科技大學專任教師校外兼課申請表








